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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充分掌握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其保全住戶、保全對象，俾於颱風豪雨

期間，及時有效疏散撤離保全對象(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

全。 

二、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保全對象 

本區容易淹水地點五光、光明里及有實際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列為水災

危險潛勢地區。 

依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避難處所及疏散撤離緊急通報人(里長)等

資料，製作成「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如附表一)，並依保全計畫表所列

各水災危險地點製作疏散避難地圖(如附圖一、二）。 

        同時建立轄內或蒐集鄰近避難收容所資訊(如附表二、三)。 

        本區因應防汛整備，備有 5部移動式 3英吋抽水機，機動針對本區局部積(淹)

水區域作有效處理，移動式抽水機預布表及運用作業流程(如附表五) 

三、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與分工 

氣象局發布本區豪雨特報或氣象局解除本區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持續發布

本區豪雨特報，有水災發生之虞時。由本所民政課、公用及建設課通知本區災害應

變中心各編組課(室)及相關機關(單位)進駐，協助區長作統籌及彙整工作。並依各

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暨事項表(如附錄二)辦理相關疏散避難作業，本

所任務編組及分工如「臺中市烏日區疏散避難人員編組」(如附錄一)內容所示。 

為提升本區災害應變處置運作，擬輔以「災害通報單」(如附錄三)、「災情查報

處置表」(如附錄四)、「災情管制表」(如附錄五) 使其更加完備，並每年更新「淹

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如附錄六)落實應變效率。 

四、疏散撤離作業流程 

（一）疏散撤離作業流程： 

依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戶(人)數(如附表

四)及疏散避難場所條件(如附表三)，繪製本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避難圖(如附

圖一)暨簡易疏散避難地圖(如附圖二)，並依經濟部函頒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

撤離標準作業程序」（如附圖三），擬訂本區水災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如附圖四)，俾

於水災時有效執行疏散撤離危險地區民眾，減少傷亡。 

（二）保全對象及疏散撤離定義 

保全對象係單指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內居民，特別是需支援護送之弱勢族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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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病患、獨居老人、行動不便、身心障礙等)或居住地下室者均應確實掌握，必要

時應優先協助疏散撤離。 

疏散撤離係指居民自住處平面疏散撤離至指定安全避難所、親友家，或垂直疏

散至自家或同樓層 2樓以上之安全處所。 

 

附表一、臺中市烏日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臺中市烏日區水災危險潛地區保全計畫表 

水災危險

潛勢地區 

保全 

戶數 

保全 

人數 

避難 

處所 
避難處所地址 里長 

聯絡 

電話 

五光里 270 1600 光德國中 烏日區信義街 99 號 林榮源 
2337-2378 

0933-423860 

光明里 750 4200 光德國中 烏日區信義街 99 號 賴信忠 
2336-2178 

0928-3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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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臺中市烏日區避難收容處所一覽表 

總計所數：13     總計收容人數：6650 人 

編號 
鄉鎮

市區 

收容場所名

稱 
管理人 聯絡電話 收容所地址 服務里別 

災害類型(A=

水災、B=風

災、C=震災、

D=土石流、

E=海嘯災害可

複選) 

1 烏日 
旭光國小旭

光廳 3 樓 
謝憲雄 

04-23381847
專線 

烏日區榮泉里健

行路 501 號 

榮泉、三和、

學田 
ABC 

2 烏日 
烏日社區活

動中心 
李裕彬 

04-23387906
專線 

烏日區烏日里光

日路 228 號 

烏日、湖

日、 
ABC 

3 烏日 

光德國中

B、C 棟教

室 2 樓 

吳升享 
04-
23389802#51
2 

烏日區仁德里信

義街 99 號 

前竹、五

光、光明、

仁德 

ABC 

4 烏日 
溪南國中北

棟教室 2 樓 
張倉漢 

04-23921753
專線 

烏日區溪埧里溪

南路一段 731

號 

溪壩、東

園、北里、

南里、螺潭 

ABC 

5 烏日 

溪尾國小教

學大樓 2 樓

綜合教室 

陳科良 
049-
2523020#14 

溪岸路 26 號 溪尾里 ABC 

6 烏日 自治公園 張靜瑜 
04-
23368016#11
5 

五光路 971 號 烏日里 C 

7 烏日 

烏日國民中

學第 1 棟 2

樓 

王怜瓔 
04-22217466
專線 

新興路 457 號 湖日里 ABC 

8 烏日 
三和里公兒

九公園 
張靜瑜 

04-
23368016#11
5 

三榮路一段與三

榮三路口 
三和里 C 

9 烏日 
東園國小體

育館 
劉勝榮 

04-
23353092#72
2 

溪南路一段 238

巷 198 號 
東園里 ABC 

10 烏日 
九德國民小

學風雨操場 
戴筱玲 

04-
23366540#84
1 

長春街 300 號 九德里 ABC 

11 烏日 

喀哩國小北

棟 1 樓自然

教室 

張秀娟 
04-26985843
專線 

溪南路 2 段 370

號 
螺潭里 ABC 

12 烏日 
僑仁國小體

育館 
黃碧雲 

04-
23381241#73
1 

中山路一段 341

號 
仁德里 BC 

13 烏日 

五光國小西

棟 1 樓舞蹈

教室 

江雪珍 04-2277859 光明路 40 號 五光里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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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臺中市烏日區避難收容所空間及設備調查表 

 



 

5 

 

  
 

 

 



 

6 

 

 



 

7 

 

 
 

 

 

 



 

8 

 

附表五、移動式抽水機預布表及運用作業流程 

保全地區 抽水機編號 管理單位 保管人 抽水機預布地點 

烏日區 臺中市-100-S016 烏日區公所 公建課 烏日區公所 

烏日區 臺中市-100-S019 烏日區公所 公建課 烏日區公所 

烏日區 臺中市-100-S022 烏日區公所 公建課 烏日區公所 

烏日區 臺中市-100-S027 烏日區公所 公建課 烏日區公所 

烏日區 臺中市-105-S015 烏日區公所 公建課 烏日區公所 

 

 

 

 

 

 

 

 

 

 

 

 

 

 

 

 

 

 

 

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圖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颱風形成 

1.海上颱風警報 

2.豪、大雨特報 

3.縣市自行評估 

1.陸上颱風警報（列為

警戒區） 

2.縣市自行評估 

3.中央指示 

1.轄區任一雨量站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130mm以上 

2.縣市自行評估 

1.轄區已有淹水災情 

2.轄區已有水利建造

物損害 

3.淹水災情擴大有危

及民眾安全之虞 

4.縣市自行評估 

5.中央指示 

危機解除 

水情資訊蒐集 

抽水機檢查 

抽水機預佈 

抽水機待命 

抽水機出動 

重機械機歸建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水位及水

大、中小型移動式抽

水機測試 

依規劃預佈移動式抽水機（水災

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將機動支援之抽水機

維持 1~2部上車待命 

1.接獲命令 10 分鐘

內出動救災 

2.淹水深度 30 公分

以下評估出動中小

型抽水機、30公分

以上出動式抽水機 

3.另視狀況彈性調度 

1.依「經濟部移動式抽水

機運用及維護管理作業

要點」規定申請支援 

2.不足向中央申請支援 

河川局 

水利局 

鄉鎮市公所 

水利局 

鄉鎮市公所 

水利局 

水利局 

鄉鎮市公所 

水利局 

鄉鎮市公所 

水利局 

鄉鎮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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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臺中市烏日區五光里光明里水災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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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臺中市烏日區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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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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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臺中市烏日區水災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水災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勸告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2 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縣管河川水位 2 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
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水
庫洩（溢）洪通報。 

6.依公所、村里長、幹事或民
眾通報現地實況，經縣
(市)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氣象水情資訊

蒐集 

災情蒐集與傳遞 

強制疏散撤

離 

1.颱風形成。 

2.豪雨特報。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水

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1.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
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 

2.依經濟部「淹水災害通
報作業要點」 

1.經研判必要時，縣市或
鄉鎮市下達強制疏散
撤離指示。 

2.再確認已完成弱勢族
群疏散撤離。 

3.運用各種傳遞方式傳
遞疏散避難訊息。 

4.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
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
強制疏散撤離。 

5.執行疏散避難與收容。 
6.執行收容狀況回報。 

颱風豪雨警報解除 

水災危機解除 

1.通知居民返家或進行
安置及向上級通報。 

2.避難所清潔與復原。 
3.相關服務及救助諮詢. 

1.疏散撤離勸告下達。 

2.避難所開設相關作業。 

3.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

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

疏散撤離勸告。 

4.必要時，應優先完成弱

勢族群疏散撤離。 

1.水利局及相

關局處 

2.鄉鎮市公所 

1.本市災害應變

中心 

2.水利局及社會

局、民政局、

消防局、警察

局 

3.鄉鎮市區災害

應變中心 

4.鄉鎮市區公所

相關課室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1.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警

戒區域）。 

2.豪雨（大豪雨）特報（警

戒區域）。 準備疏散撤離 

1.注意氣象水情資訊與預警

訊息通報。 

2.疏散撤離準備作業。 

3.掌握弱勢族群或居住地下

室者，必要時優先協助疏散

撤離。 

1.水利局及相

關局處 

2.鄉鎮市區公

所 

1.水利局局 

2.民政處 

3.消防局 

4.警察局 

勸告疏散撤

離及完成撤

離準備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強制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1 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縣管河川水位 1 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
水已 30-50cm且持續上升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洩
（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
於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6.依公所、村里長、幹事或民
眾通報現地實況，經縣
(市)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7.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
事故，經管理機關通報有
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危機解除與

復原 

1.本市災害應變

中心 

2.水利局及社會

局、民政

局、消防

局、警察局 

3.鄉鎮市區災害

應變中心 

4.鄉鎮市區公所

相關課室 

5.村里長（幹

事） 

1.本市災害應變
中心及相關
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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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中市烏日區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臺中市烏日區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各任務編組及其分工 

烏日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設於區公所，係依照「臺中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101

年 8 月 17 日最新修訂版）」進行任務編組，由區長擔任指揮官，主任秘書擔任副指揮

官，下設九個分組，其中「幕僚查報組」、「搶修組」、「總務組」、「收容救濟組」為區公

所所屬單位編組而成；而「搶救組」、「醫護組」、「治安交通組」、「環保組」由配合單位

派員組成，「維生管線組」則依災害實際需要衡酌成立，由各公共事業單位派員編成。烏

日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參見下圖 1，烏日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暨任務分

工參見下各表。 

一、進駐機關及人員 

由災害處置關係密切之權責單位人員進駐，展開必要之應變與處理作業。本所各單

位編制內職員，2 人一組輪值進駐擔任作業人員，輪值表由民政課排定。遇人員或

職務異動，相關單位應副知民政課，俾即時修正輪值表。 

二、編組成員 

(一)指揮官：1 人，由本所區長擔任之，綜理本區災害應變事宜。 

(二)副指揮官：1 人，由本所主任秘書擔任之，襄助指揮官辦理災害應變事宜。 

(三)搶救組：由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烏日區消防分隊長隊長兼組長，臺中市後指部或 

第五作戰區指揮部派員擔任連絡官。 

(四)收容救濟組：由本所社會課課長兼組長。 

(五)醫護組：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烏日區衛生所主任兼組長。 

(六)總務組：由本區秘書室主任兼組長。 

(七)治安交通組：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派員兼組長。 

(八)幕僚查報組：由本所民政課課長兼組長。 

(九)搶修組：由本區公所公用及建設課課長兼組長。 

(十)環保組：由臺中市政府環保局烏日區清潔隊隊長兼組長。 

(十一)維生管線組：則依災害實際需要衡酌成立，由各公共事業單位人員派員編成。 

各公共事業單位協助：包括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業處、臺灣自來水公

司第四區管理處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業所之各單位應設立與烏日區

災害應變中心緊急聯絡之窗口。 

三、當應變中心接收災情資訊後，依災情屬性分配各任務編組為必要處置，或由其依業

務權責，向臺中市政府所屬對口局處通報（請求支援）並將處置（通報）結果報幕

僚查報組綜整。 

四、國軍救災責任區分配： 

臺中市烏日區在國軍第五作戰區救災責任區的劃分中劃歸為第五作戰區中南聯防

區(原臺中市聯防區)的救災支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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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日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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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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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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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

救

組 

醫

護

組 

治

安

交

通

組 

環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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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指揮官 

指揮官 

烏日區災害

應變中心 

臺中市災害

應變中心 

維生管線組（視需要成立， 

由各公共事業單位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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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任務編組表 

編組名稱 編組人員 任務 

指揮官 區長兼 綜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副指揮官 主任秘書 襄助指揮官處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搶救組 

烏日區消防分隊長兼組

長，後指部或第五作戰

區指揮部派員擔任聯絡

官。 

1.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搶救及民眾重

大傷亡查報事項。 

2.應變警戒事項。 

3.整理災情傳遞、彙整、管制、統計、陳報

及其他有關之文書作業事項。 

4.其他有關重大災害之協調事項。 

收容救濟組 
烏日區公所社會課課長

兼組長 

1.災民之登記、接待及管理事項。 

2.災民統計、查報及其他有關事故之處理

事項。 

3.緊急安置所之指定、分配佈置、民生物資

儲放等事宜。 

4.重大災害提供救災民生物資。 

5.辦理罹難者家（親）屬救助事宜。 

6.災民救濟口糧之發放事項。 

7.受災損害之救濟事項。 

8.各界捐贈救災物質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9.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醫護組 
烏日區衛生所主任兼組

長 

1.災害現場急救站規劃運作及藥品器材調

度。 

2.災害現場傷患後送醫療院所照顧事項。 

3.評估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事項。 

4.聯繫各醫療院所、提供醫療協助事項。 

5.災區疫情防治、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

處理工作。 

6.辦理臨時遺體安置場所消毒防疫事宜。 

7.災民心理創傷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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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名稱 編組人員 任務 

8.其他。 

總務組 
烏日區公所秘書室主任

兼組長 

1.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及臨時前進指揮所之

佈置、視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電訊之

裝備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項。 

2.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之飲食、寢

具等供應及相關救災器材採購事項。 

3.軍方支援部隊之接待及飲食供應事項。 

4.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治安交通組 
烏日分局指派人員兼任

組長 

1.依指揮官劃定警戒區域執行勸導、限制

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等事宜。 

2.負責災區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秩序

維持事宜。 

3.協助遺體相驗及罹難者身分確認事宜。 

4.災區交通運輸之維護事項。 

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幕僚查報組 
烏日區公所民政課課長

兼組長 

1.負責指揮官幕僚作業事宜 

2.督導災害防救組織功能。 

3.勘查統計民間災情事項。 

4.洽請軍方支援事項。 

5.協助辦理危險地區民眾疏散撤離事項。 

6.協助辦理收容救濟事項。 

7.協助罹難家屬辦理喪葬善後事宜。 

8.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搶修組 

烏日區公所公用及建設

課長兼組長；農業課長

兼任副組長 

1.聯絡水災潛勢區域、土石流潛勢溪流里

長，隨時注意氣象報告，做好防災整備及

疏散避難等措施。 

2.搶救所需工程機具、人力調配事項。 

3.輕微災情之搶修、搶險及復舊事項。 

4.本所公建課負責權管之路燈、公園、停 

車場及交通工程等設施之搶修、搶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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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名稱 編組人員 任務 

復舊事項。 

5 農業課負責行道樹倒塌之通報 

6.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環保組 
烏日區清潔隊隊長兼組

長 

1.急迫性垃圾清理工作。 

2.側溝堵塞疏濬工作。 

3.轄內路樹斷枝之清理。 

4.災區環境消毒工作。 

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維生管線組 

【視災情狀況

成 立 任 務 編

組，惟仍建立

聯絡窗口】 

由各公用事業機構人員

擔任 

1.電力供應維護搶修工作。 

2.自來水供應搶修工作。 

3.天然氣、瓦斯供應搶修工作。 

4.油料管線維護搶修工作。 

5.電信通訊維護搶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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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聯絡電話一覽表 

職稱 原任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備註 

指揮官 區長 林崇懿 04-23368016*200   

副指揮官 主任秘書 廖巧雯 04-23368016*100   

收容救濟組組長 社會課長 吳琴子 04-23368016*130   

查報組組長 民政課長 莊効諭 04-23368016*150   

搶修組組長 公建課長 徐有利 04-23368016*210 

副組長（農業課長）： 

林嘉瑜 

0912-605611 

04-23361350 

環保組組長 烏日清潔隊長 陳文裕 04-23357320   

總務組組長 秘書室主任 唐椒潔 04-23368016*320   

搶救組組長 
烏日消防分隊

隊長 
魏子勛 04-23365119 

臺中市後指部將派聯絡官

進駐；（04-3134822 ） 

醫護組組長 
烏日區衛生所

主任 
王燕昭 04-23381027   

治安交通組組長 烏日分局 陳組長 
04-23369056 

04-23381448 

應變中心成立後，由烏日

分局指派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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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區里長連絡清冊 

通報人 里長 里幹事 

里別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姓名 電話 

烏日里 陳新安 04-23363879 0932-631322 李榮萱 23368016*167 

湖日里 楊來成 04-23379360 0928-341592 陳郁隆 23368016*160 

九德里 陳美香 04-23362773 0976-245852 施棠欣 23368016*155 

仁德里 洪炳煌 04-23381177 0923-128447 吳燕琴 23368016*162 

三和里 楊添和 04-23376068 0932-634058 林靜玟 23368016*161 

學田里 孫禾昀 04-23381625 0937-551065 陳萬樟 23368016*167 

榮泉里 何聰智 04-23385838 0933-443646 林靜玟 23368016*161 

光明里 賴信忠 04-23362178 0928-380703 陳郁隆 23368016*160 

前竹里 林東潭 04-23368282 0932-630580 余紫翎 23368016*159 

五光里 林榮源 04-23372378 0933-423860 陳萬樟 23368016*167 

東園里 張有城 04-23353007 0933-186068 施棠欣 23368016*155 

溪埧里 陳登正 04-23358489 0932-500197 余紫翎 23368016*159 

螺潭里 林國貞 0921-325127 04-23351843 陳婉瑜 23368016*166 

北里里 魏周森 04-23355305 0955-809093 李榮萱 23368016*162 

南里里 蔡敏陽 04-23354128 0912-379728 陳婉瑜 23368016*166 

溪尾里 顏寶玉 049-2521319 0932-551541 吳燕琴 2336801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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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 
行政院秘書處 99年 8月 16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號函頒 

按行政院 99年 6月 17

日「高災害危險潛勢

地區之『預防性疏散

避難』研商會議」結論

事項 

1. 中央提供警戒資訊； 

2. 縣市根據情資劃定管制區，並提供綜整資訊給鄉(鎮、市)

公所； 

3. 鄉(鎮、市)下達疏散撤離決策（縣市協助研判）並通知危

險村里進行疏散； 

4. 村里通知居民疏散時間地點。 

 

海上颱風警報
或豪雨特報

是否為特定區域
或安全堪虞地區

是 否

先期疏散
ü 村里長優先掌握弱勢住戶（病患、老

弱、幼童、行動不便）及保全戶名冊

ü 鄉鎮公所通知村里長，運用村里資源對

區內弱勢家戶發佈疏散訊息 ，並勸告其
他居民自主疏散

ü 協調疏散交通工具、數量及疏散時間

ü 收容所開設準備（含確認物資儲備）

ü 鄉鎮、縣市及軍方聯繫及資源提供

ü 村里長回報鄉鎮，以利縣市、中央掌握

疏散撤離狀況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強制疏散撤離研判

政府收容安置
或自行處理食宿

颱風警報解除
道路搶通修復

協助災民返家作業

強制疏散
ü 村里長預先掌握高風險區之弱勢族群

（病患、老弱、幼童、行動不便）名單

ü 鄉鎮公所通知村里長，運用村里資源對

區內所有居民發佈疏散消息

ü 協調疏散交通工具、數量及疏散時間

ü 收容所開設準備（含確認物資儲備）

ü 鄉鎮、縣市及軍方聯繫及資源提供

ü 村里長回報鄉鎮，以利縣市、中央掌握

疏散撤離狀況

強制疏散
ü 鄉鎮公所通知村里長，運用村里資源對

保全戶(受影響居民)發佈撤離消息

ü 收容所開設準備

ü 鄉鎮、縣市資源提供

ü 居民以至鄉鎮收容所為原則，收容場所

應有7天以上之物資

ü 村里長回報鄉鎮，以利縣市、中央掌握

疏散撤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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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行政院秘書處 99 年 8 月 16 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 號函）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

府 

縣(市) 

政府 

鄉(鎮、

市)公所 
村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

戒資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

封橋封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

眾進入活動 

3.劃定應撤離

村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

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區公所應調派

必要行政人力，

協助村里進行

調查作業。 

5.收容場所準

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

整備 

6.提供交通工

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

離命令並通

知應撤離村

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

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

統共同協助村

里辦理通知民

眾撤離事宜(含

集合時間及地

點之通知)。 

9.回報中央疏

散情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EMIS災情

系統 

10.通知民眾返

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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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災害通報單 

 

臺中市烏日區災害應變中心即時通報單主管: 

 

一、 災害種類： 

二、 災害發生時間： 

三、 發生地點： 

四、 發生原因： 

五、 危險及影響程度： 

六、 處理情形： 

 

 

 

 

 

 

此致 

臺中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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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災情查報處置表 

臺中市烏日區豪雨淹水災情查報處置表 

氣象 

基本 

資料 

時間  

地點  

單位  

累積降雨量  

查詢及 

回覆 

對象 

時間  查

詢 

結

果 

□無災情 

單位  □ 有災情 

列管案號： 姓名  

淹水時間  

淹水地點  

淹水情形 長__________m 寬_________m 深__________cm 

影響層面 影響人車通行 □有           □無 

住宅淹水 □有           □無 

處 

置 

情 

形 

聯絡人姓名  

協勤人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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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災情管制表 

臺中市烏日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管制表 

案

號 

時

間 

災

害

種

類 

災害 

範圍 

(地點) 

危

害

原

因 

危

害

程

序 

處

理

情

形 

出

動

車

輛

數 

出

動

人

員

數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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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臺中市 115年度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